
一则图文视频，博主称某学院学生向其投稿：
“我男朋友把别的女生搞怀孕了，找我要钱打胎，我现
在没钱给他们，他叫我出去卖，我要不要同意啊”？

近日，该视频发出后迅速引起网民热议，浏览量高达数十
万。警方立即介入调查，发现该视频系安徽合肥一学院两
名学生合谋编造的虚假剧本，警方对二人作出行政处罚。

记者调查发现，诸如此类编造内容发布短视频的
事例不在少数：一些博主出于引流目的，刻意以当下公
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进行剧情演绎，如“凄惨的外卖员”
“男女对立”“失足少女”“恶劣犯罪手段”等。不少假
剧本孵化的短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引爆舆论。有博主
还利用假剧本打造的假人设为商品背书，让不明所以
的观众买单。

短视频创作“演戏”是否应有边界？利用假人设
进行剧情演绎，直播带货诱人下单是否触及法律红
线？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深阅读0808 >> 2024年9月13日 星期五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黎伟

视觉 胡颖 耿士明 制图 朱正非 校审 罗文宇

短视频平台假人设、假剧本乱象频出

假剧本孵化的短视频
还有没有下限？

假剧本流水线输出
后果严重或担责任

近日，有网民在某平台发布一
则视频，内容为“女子在野外直播被
两名男子强制剃光头后带离直播现
场”，引起大量网民关注。当地网警
经调查核实，发现信息发布者就是视
频中被剃头的女子。该女子和好友为
吸引公众关注、博取眼球并赚取网络
流量，策划编造发布了“剃头剧本”。
最终，该女子和涉事人员被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拘留。

刷视频的时候网友有多真情实感，
发现视频造假时就有多“受伤”。不少网
友愤慨道，“真是为了流量没下限”“造谣
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剧本满天飞的时
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大家又将怎么
对待呢”。而就在一些辟谣帖下，仍有不
少网友对原视频内容深信不疑，认为“不
像是假的啊”。

东北姑娘桑女士是一名拥有近百万粉
丝的短视频博主。她告诉记者，脚本创作、
剧情演绎等手段对短视频博主来说很常
见。她最开始做博主火起来，就是因为发过

“地铁不文明行为与他人发生冲突”的视频，
但这样夺人眼球的事情并非时刻发生，想要
稳住流量就得一直制造新的话题，“什么能引
流就发什么”。为了避免违规，她通常
只做口头讲述类或接投稿类视频，诸
如“家人们，我刚遇到了一件事”“我上
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有网友投稿
说”……

据桑女士介绍，一些网红经纪公司，
更是流水线般输出着假剧本、假人设，以
不同的模板快速包装捧红一些账号后，就
开始带货变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副
主任何天平说，因为短视频平台提供了足够
开放、弹性的内容创作空间及渠道，一些博主
出于对流量的追求，在内容创作上无所不用其
极。与此同时，尽管一些平台对于内容的监管
越来越细化，但通常情况下还是一种“底线思
维”——只要不是特别恶劣造成严重社会后果，一
般不认为是违规内容，尤其是这类做剧本、造剧情
以形成极强戏剧张力来夺取用户注意力的内容创
作，内容违规是比较隐蔽的，监管也是滞后的。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李悦说，视频博主在网络上具有自由的
创作和想象空间，但是这些虚假剧情演绎不应触碰到法
律的红线，例如捏造和传播虚假信息制造恐慌、侵犯他
人权益或扰乱公共秩序等。

李悦介绍，用编造假象、虚构事实的剧本演绎内容，
故意哗众取宠博眼球，获取流量，从而牟取不当利益的，
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则需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该剧本侵
犯了个人的名誉权或者法人的商誉权，侵权人应承担停
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责
任。如果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以其他方法
故意扰乱公共秩序，可能面临治安拘留和罚款的处罚；如
果剧情涉及对商品进行不实推广，可能违反广告法中关
于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发布者或面临
罚款或其他行政处罚。

“如果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造成社会恐慌或重大损失等危害结果，可能需要承担刑
事责任。”李悦说。

用假人设直播带货
夸大宣传诱人下单

山西太原的王先生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在多个“假得
不能再假”的直播间越陷越深。

王先生说，父亲老王今年70岁，迷上了刷短视频。不
久前，老王开始大量网购各种各样“没有用”的东西：山水
摆件、字画、邮票、按摩垫……家里人问他情况他什么都
不肯说。直到有一次，王先生偶然听见父亲手机里传来
主播卖力带货的声音，“爸爸妈妈们，这是我给你们抢来
的宝贝……”主播“上链接”的话音刚落，老王就熟练地拿
起手机操作下了单。

老王这才承认，他最近关注了好几个“正能量”主播，
“他们身家上亿，经营着自己的商业帝国，但还一直在全
国各地做好事，淘到了宝贝还想着回馈网友‘福利价’出
售”。老王对这些主播“亿万富豪”的身份深信不疑，坚信
主播卖的玉石床垫能“治百病”，邮票和一些摆件是“不传
世的宝贝，价值连城”。

王先生查看父亲的关注列表发现，200多个关注大部
分都是“××集团”“××家族”这样的昵称。这些主播往
往会在主页发布视频作品烘托自己的“富豪”“正能量”人
设，评论区里全是支持的声音，不少网友留言称“感恩正
能量”“期待直播”。

“这些主播长期剧情演绎，甚至好几个账号形成一个
矩阵，全都在演戏，就是为了骗我爸这样没啥经验的人，

然后用这种假人设直播带货。”王先生说，他曾在一直播
间内看到主播演了半个多小时的“下乡助农遇阻拦，热心
大姐带我跑出包围圈”的剧情，之后话锋一转，主播卖起
了“人参丸”，号称800多元的“人参丸”给“家人们”只要
50多元，不少观众立即下了单。

除“富豪”人设外，在短视频直播间内，还有大量真实
性存疑的“成功学大师”“贫苦农民”“情感专家”“通灵主
播”等人设。

李悦指出，有主播直播带货时，利用虚假人设、剧情，
夸大商品功能使网友信以为真“为剧本买单”。要判断这
种情况是否涉嫌违法，关键问题在于，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是不是基于对主播身份或角色的错误认知。如果主播假
冒权威身份、专家或知名人士，借此误导消费者相信其推
荐的商品，可能涉嫌欺诈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公平交易权。如果虚构的人设和剧情过度夸大了商品的
效果，诱导消费者作出购买决定，可能违反广告法和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记者调查发现，实际操作中，一

些平台对于剧情演绎的处理方式较为
宽松。一些博主在视频或直播间标注

“剧情演绎”基本就能顺利发布，在直
播间内大演特演。值得注意的是，很
多此类博主受众是中老年人，他们对短
视频平台了解较少，有的甚至不识字，
文字标注对他们的警示作用不大。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
文化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程科看来，“文
字标注”是对剧情演绎类内容的基本要
求，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受众的知情权，
使其不至于混淆“严肃的新闻内容”与“娱
乐产品”。

“即使标明了‘剧情演绎’，创作者仍然
有义务确保其发布的内容不违反互联网内
容规制的基本要求，比如不违反法律以及公
序良俗、社会公共利益等。”程科说，同时需
要注意的是，创作者的创作空间同样值得维

护，这意味着对于“公序良俗”“社会公益”
“公共秩序”等抽象标准的界定应尽量清
晰明确，可以通过诸如“定期发布典型违
法事例”等方式，方便内容创作者准确了
解内容创作的边界。

“在现行法的体系下，如果涉及老年
人因为缺乏对直播短视频平台的了
解，甚至不识字导致的交易纠纷，可
以考虑适用民法典中关于乘人之危、
显失公平的相关规定，否定相关交易
的效力。”程科说。

引入正向激励机制
增设明显警示符号

去年，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加强“自
媒体”管理的通知》，明确网站平台应当及
时发现并严格处置“自媒体”违规行为，对
制作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或矩阵
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响
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纳入平台黑名
单账号数据库并上报网信部门。2024年“清
朗”系列行动的重点，就包含整治“自媒体”无
底线博流量等。

近日，公安部官方网站发文称，受“流量经
济”刺激，个别网民为博眼球、求关注，频繁发布

“改头换面、张冠李戴”式不实信息，严重扰乱社会
秩序和网络空间秩序，危害广大网民合法权益。对

此，公安机关网安部门高度重视，在持续高压严打网
络违法犯罪、强化网络乱象治理的同时，指导超大型互

联网平台切实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公约协议的
自律自治作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各大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行动。有平台发布《关于更
新“违规蹭热不当获利”内容治理规范的公告》，严禁利用

“虚假身份”“虚假内容”“虚假营销”“虚假流量”不当获利。
何天平认为，目前，对剧本式内容总体而言，界定和

审核有难点，监管手段也比较捉襟见肘，一般采取的还是
“事后追惩”，即产生比较明确、恶劣的社会影响后，才会
被封禁下架。

“如果内容创作的‘戏剧性’背后的意图是具有潜在
风险或者破坏性的，那么就不能仅仅用创作质量的标准
对此加以审视和评价。尤其是对于数字空间中的老年
人、青少年等群体，不仅要关注内容本身，更要关注内容
影响，理应对此类问题予以重视。”何天平说。

如何治理短视频平台假剧本、假人设乱象？
在李悦看来，目前，一些平台已经更新了相关规则，针

对假剧本和假人设问题采取了更严厉的治理措施。如有
平台规定，创作者在发布虚构内容时必须在显著位置标明

“演绎”或“虚构”，未标明而导致误解或引发不实信息传播，
平台将对相关账号采取“从30天禁言到无限期封禁”等严
厉处罚；同时要求内容创作必须符合平台社区公约，禁止
包括虚假慈善、虚假卖惨等违反公序良俗的内容。

除了处罚违规行为，李悦建议平台可以引入正向激
励机制，比如对遵守规则的优质创作者给予流量扶持、曝
光机会或其他奖励。另外，也可以考虑增强多样化的提
示方式，比如在系统设定中增设针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
保护的单独选项，类似于“青少年守护中心”选项，勾选或
开启后在视频开头将自动跳出语音提示或视觉效果明显
的警示符号。

何天平认为，在合理适度的前提下，适当用一些艺术
性手法增强作品的戏剧张力，以形成更好的观看效果，这
是一种创作层面的技巧，不该“一竿子打死”。但如果这
种虚构和造假造成了具有风险性的社会影响，那就应该
有相应的界定和规范对此进行约束，平台侧的引导是关
键。平台应当有针对性地升级迭代管理逻辑，必要时开
展专项治理，进一步发现潜在的游走在盲区的内容创作，
以提升监管效能。

“唯流量逻辑是造成此类状况的本质，如何平衡创作
效果和流量效应之间的关系，还需有更长效的机制来加
以约束。”何天平说，如果“流量至上”的逻辑无法突破，那
么此类问题还是会源源不断出现，数字平台治理的问题
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据法治日报

相关新闻

网红摆拍“啤酒瓶互殴”
成都警方行政拘留7人

昨天，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获悉，今年7月，成
都市公安局龙泉驿区分局成功侦破一起网红摆拍
引流案，抓获违法人员7人，均被依法行政拘留。

今年7月，网安部门在工作中发现，网红李某某
发布多段视频，视频中四男两女在一家烧烤店发生
纠纷，其中两名女子用啤酒瓶互殴，一人头部受伤
血流不止，被120紧急送医，另一名女生口吐鲜血瘫
坐在路边。经查，该事件为主播团队为达到博取眼
球、吸引粉丝、流量变现的目的，提前购买“影视化
妆血浆”“爆血胶囊”等道具，设计演绎剧情，确认现
场分工，共同策划了虚假感情纠纷剧本。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李文滔


